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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聞局代表一名；

（八）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一名。

三、小組組長可視實際工作需要，尋求其他人士或實體的協

助。

四、小組直接向運輸工務司司長負責。

五、小組的存續期為一年。

六、本批示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

行政長官 何厚鏵

第 30/2006 號行政長官公告

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訂於倫敦的

《1969 年國際船舶噸位丈量公約》（英文簡稱為“TONNAGE

1969”，以下簡稱“公約”）的締約國，並已於一九八零年四月八

日向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交存加入書，此加入書於一九八二年七

月十八日產生效力；

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存公約加入書時作出如下聲明：

“台灣當局用中國名義對該公約的簽署是非法的、無效的。”

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以照會方式通知

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同時，鑑於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覆照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通知

書，有關通知書自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八日起產生效力，即國際海

事組織收到該通知書的日期；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六條第一款

的規定，命令公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送交保管實體關於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通知書中文文本的有用部分及相應的葡文譯本；以及

——公約的中文譯本。

7) Um representante do 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8) Um representante da Sociedade de Abastecimento de
Águas de Macau.

3. O coordenador pode, quando necessário, solicitar o apoio
das outras entidades ou personalidades.

4. O Grupo reporta directamente a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
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5. O Grupo tem a duração de um ano.

6. O presente despacho entra em vigor no dia seguinte ao da
sua publicação.

18 de Julho de 2006.

O Chefe do Executivo, Ho Hau Wah.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30/2006

Considerando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é Parte da
Convenção Internacional sobre a Arqueação dos Navios, 1969,
concluída em Londres, em 23 de Junho de 1969, vulgarmente
designada pelo seu acrónimo em inglês «TONNAGE 1969» (Con-
venção), tendo depositado o seu instrumento de adesão à Con-
venção junto do Secretário-Geral da Organização Marítima In-
ternacional (OMI) em 8 de Abril de 1980, o qual produziu efei-
tos em 18 de Julho de 1982;

Considerando ainda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no
acto da sua adesão à Convenção, formulou a seguinte declaração:

«O Govern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declara que a as-
sinatura da Convenção pelas autoridades de Taipé em nome da
China é ilegal, nula e destituída de efeito.»

Mais considerando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or
Nota datada de 8 de Julho de 2005, notificou o Secretário-Geral
da OMI, que a Convenção se aplic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Considerando igualmente que o Secretário-Geral da OMI, por
Nota datada de 26 de Julho de 2005, acusou a recepção da noti-
ficação efectuada pel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elativa à
aplicação da Convençã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tendo referido que a referida notificação produziu efei-
tos em 18 de Julho de 2005, isto é, na data da sua recepção pela
OMI;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a parte útil da notificação efectuada pel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elativa à aplicação da Convenção na Região Admi-
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m língua chinesa, tal como enviada
ao depositário, acompanhada da respectiva tradução para a lín-
gua portuguesa; e

– a tradução da Convenção para a língua chin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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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são autêntica em língua inglesa da citada Convenção,
acompanhada da respectiva tradução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encontra-se publicada no 1.° Suplemento ao Boletim Oficial
n.º 50, I Série, de 13 Dezembro de 1999, nas páginas 8076-(491)
a 8076-(514).

Promulgado em 27 de Julho de 2006.

A Chefe do Executivo, Interina, Florinda da Rosa Silva Chan.

Notificação

(Documento D070/05, de 8 de Julho de 2005)

«(...)

De acordo com a Lei Básic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
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o Govern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decide que a Convenção Interna-
cional sobre a Arqueação dos Navios, de 1969, se aplicará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
lar da China.

(...)»

上述公約的英文正式文本及相應的葡文譯本已公佈於一九九

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十期《政府公報》第一組第一副刊第8076-

（491）至 8076 -（514）頁。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發佈。

代理行政長官 陳麗敏

通知書

[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第 D070/05 號文件]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決定《1969 年國際船舶噸位丈量公約》適用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

––––––––––

1969 年國際船舶噸位丈量公約

各締約國政府，願為國際航行船舶的噸位丈量制訂統一原則和規則，認為締結一個公約可以最好地達到這一目的。

經協議如下：　

第 1 條

公約的一般義務

各締約國政府，應承擔義務實施本公約各項規定和它的附則，附則應視為本公約的組成部分。凡引用本公約時，同時也就意味

引用上述附則。

第 2 條

定義

除另有明文規定外，本公約所用名詞含義如下：

（1） “規則”是指本公約所附的規則；

（2） “主管機關”是指船旗國的政府；

（3） “國際航行”是指由適用本公約的國家駛往該國以外的港口，或與此相反的航行。為此，凡由締約國政府對其國際關係負責

的每一領土，或由聯合國管理的每一領土，都被視為單獨的國家；

（4） “總噸位”是指根據本公約各項規定丈量確定的船舶總容積；

（5） “淨噸位”是指根據本公約各項規定丈量確定的船舶有效容積；

（6） “新船”是指在本公約生效之日起安放龍骨，或處於相應建造階段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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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有船舶”是指非新船；

（8） “長度”是指水線總長度的96%，該水線位於自龍骨上面量得的最小型深的85%處；或者是指該水線從艏柱前面量到上舵桿

中心的長度，兩者取其較大者。如船舶設計具有傾斜龍骨，作為測量本長度的水線應平行於設計水線；

（9） “組織”是指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

第 3 條

適用範圍

（1） 本公約適用於從事國際航行的下列船舶：

（a） 在締約國政府的國家中登記的船舶；

（b） 在根據第20條擴大適用本公約的領土內登記的船舶；

（c） 懸掛某締約國政府國旗而不在該國登記的船舶。

（2） 本公約適用於：

（a） 新船；

（b） 經改建或改裝的現有船舶，主管機關認為各種改建或改裝對其現有總噸位有實質上的變更；

（c） 經船舶所有人提出要求適用本公約的現有船舶；

（d） 本公約生效之日起12年以後的一切現有船舶，但為使其適用於現行其他國際公約的有關要求而需保留其原有噸位的、不屬

於本款（b）和（c）項中所述船舶的船舶除外。

（3） 對於已經根據本條第（2）款（c）項適用本公約的現有船舶，此後不得再按照本公約生效前該主管機關對國際航行船舶的要

求測定該船的噸位。

第 4 條

除外

（1）本公約不適用於下列船舶：

（a）軍艦；

（b）長度小於 24m（79ft）的船舶。

（2）本公約的任何規定，不適用於專門航行在下列區域的船舶：

（a）北美洲各大湖和聖勞倫斯河向東到從羅歇爾角至安蒂科斯底島的兩點之間所繪恆向線，以及到安蒂科斯底島北面的西經63°

子午線；

（b）裡海；

（c）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向東到從阿根廷的彭塔─臘薩與烏拉圭的彭塔─特─埃斯特之間所繪恆向線。

第 5 條

不可抗力

（1）在開航時不受本公約約束的船舶，倘由於天氣惡劣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而駛離原定航程，則該船並不因此變為需受本公約約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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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締約國政府在應用本公約的規定時，應適當考慮任何船舶由於氣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引起的偏航和延遲。　　

第 6 條

噸位的測定

總噸位和淨噸位的測定，應由主管機關辦理，但主管機關可以將這種測定工作委託它認可的人員或組織辦理。不論採用何種方

式，該主管機關應對總噸位和淨噸位的測定負完全責任。

第 7 條

證書的發給

（1）按照本公約測定總噸位和淨噸位的每艘船舶，應發給國際噸位證書（1969）。

（2）這種證書應由主管機關發給，或由該主管機關正式授權的人員或組織發給。不論屬於哪一種情況，該主管機關應對證書負完

全責任。

第 8 條

由他國政府代發證書

（1）每一締約國政府，可以應另一締約國政府的請求，根據本公約測定船舶的總噸位和淨噸位，並發給或授權發給該船舶以國際

噸位證書（1969）。

（2）證書的副本和噸位計算書的副本，應儘早送交提出請求的政府。

（3）如此發給的證書，必須載明，該證書是應船旗國政府，或行將懸掛該國國旗的政府請求而發給的；該證書應與根據本公約第

7 條發給的證書具有同等效力，並受到同樣承認。

（4）對於懸掛非締約國政府國旗的船舶，不發給國際噸位證書（1969）。

第 9 條

證書的格式

（1）證書應用發證國的官方語文印寫。如所用語文不是英文或法文，則證書文本應包括有上述兩種語文之一的譯文。

（2）證書格式如附則 II 所示。

第 10 條

證書的注銷

（1） 當船舶的佈置、結構、容積、處所的用途、載客證書中准許的乘客總數、勘定的載重線或准許的吃水等方面發生變動，致使

總噸位或淨噸位必需增加時，則除了附則 I 規則中所規定的例外情況外，國際噸位證書 （1969） 應停止生效，並由主管機關予以注銷。

（2） 除本條第（3）款的規定外，當船舶轉為懸掛另一國家的國旗時，由原主管機關發給該船的證書應停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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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船舶轉為懸掛另一締約國政府的國旗時，原發國際噸位證書（1969）的繼續有效期應不超過 3 個月，或直到主管機關發給

另一國際噸位證書（1969）來代替原證書為止，二者以較早者為準。船舶原來懸掛其國旗的締約國政府，應於完成轉移之後，儘速將

該船轉移時持有的證書副本及其噸位計算書副本送交上述主管機關。

第 11 條

證書的承認

由一締約國政府授權根據本公約發給的證書，其他締約國政府應予承認，並認為在本公約範圍內與其他締約國政府所頒發的證書

具有同等效力。

第 12 條

檢查

（1）懸掛締約國政府國旗的船舶在其他締約國港口時，應接受該國政府正式授權的官員檢查。這種檢查之目的以核實下述事項為

限：

（a）該船是否備有有效的國際噸位證書（1969）；

（b）該船的主要特徵是否與證書中所載的數據相符。

（2）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因施行這種檢查而滯留船舶。

（3）如果經檢查發現船舶的主要特徵與國際噸位證書（1969）所載不一致，從而導致增加總噸位或淨噸位，則應及時通知該船的

船旗國政府。

第 13 條

權利

除持有按本公約簽發的有效證書者外，任何船舶不得要求享有本公約賦予的權利。

第 14 條

以前的條約、公約和協定

（1）本公約締約國政府之間現行的一切有關噸位事項的其他條約、公約和協定，在其有效期間，對下列船舶仍可繼續保持完全有

效：

（a）不適用本公約的船舶；

（b）適用本公約的船舶，但本公約未予明確規定的事項。

（2）上述條約、公約或協定與本公約的規定有抵觸時，應以本公約的規定為準。

第 15 條

情報的送交

各締約國政府承擔義務向本組織通知和交存：

（1）足夠份數的、根據本公約規定簽發的證書樣本，以便分送各締約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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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公約範圍內為各種事項頒佈的法律、法令、命令、規則和其他文件；

（3）經授權代表締約國政府執行有關噸位事項的非政府機構名單，以便分送各締約國政府。

第 16 條

簽署、接受和參加

（1）本公約自1969年6月23日起開放6個月，供簽署，此後仍予開放供參加。聯合國或任一專門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成員國

的政府或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可按下列方式參加本公約：

（a）簽署，並對接受無保留；

（b）簽署，並對接受作出保留，隨後予以接受；

（c）加入。

（2）接受或加入本公約，應在接受或加入的文件交存本組織後方為有效。本組織應將它收到的每一份新接受或加入的文件和交存

的日期，通知所有已簽署或加入本公約的政府。本組織還應將自 1969 年 6 月 23 日起 6 個月內任何生效的簽署，通知所有早已簽署本

公約的政府。

第 17 條

生效

（1）本公約應在至少有25個國家按第16條規定簽署而不附以關於接受的保留，或者交存接受和加入文件之日起24個月生效，該

25 個國家共擁有商船船隊的噸位應不少於世界航運總噸位的 65% 。本組織應將生效日期通知所有已簽署或加入本公約的政府。

（2）對於在本條第（1）款中所述 24 個月的期間內交存接受或加入本公約的文件的政府，其接受或加入的生效日期，應為本公約

生效之日；或者自交存接受或加入文件之日起 3 個月以後生效，兩者以較遲的日期為準。

（3）對於在本公約生效以後交存接受或加入本公約的文件的政府，本公約應自上述文件交存之日起 3 個月後生效。

（4）在為使本公約修正案生效所需的一切措施均已完成的日期以後，或在修正案一致接受的情況下，如在第 18 條第（2）款（b）

項所認為需要的一切接受書已提交以後，任何交存的接受或加入的文件應認為適用於經修正的公約。　　

第 18 條

修正案

（1）經一締約國政府提議，可以根據本條所規定的任一程序修改本公約。

（2）經一致接受的修正：

（a）經一締約國政府請求，本組織將該政府修改本公約的任何建議送交所有締約國政府考慮，旨在取得一致接受；

（b）除另行商定更早的日期外，任何這種修正案應在所有締約國政府一致接受之日起12個月後生效。如有某一締約國政府，在本

組織第一次通知該修正案之日起 24 個月內，尚未將它的接受或反對意見通知本組織，應被視為已接受該修正案。

（3）經本組織內審議後的修正：

（a）經某一締約國政府請求，本組織應審議該政府對本公約所提出的任何修正。此項修正案如經本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到會並投

票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即應在提交本組織大會討論前至少 6 個月，送交本組織的所有成員國和所有締約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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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經出席大會並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此項修訂案應由本組織通知所有締約國政府，以供接受；

（c）上述修訂案應在締約國政府三分之二多數接受之日起12個月生效。該修正案應對所有締約國政府生效，但在該修正案生效前

聲明不接受的締約國政府除外；

（d）經出席大會並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其中包括有參加海上安全委員會的政府中三分之二多數出席並投票通過，則在採納

某一修正案時，得提議決定該修正案具有這樣的重要性，即任何締約國政府根據本款（c）項提出聲明，並在該修正案生效後12個月

內仍不接受此項修正，則在上述期限屆滿時，應停止該政府作為本公約參加國。這項決定應事先取得締約國政府中三分之二多數同

意；

（e）本款各項規定，並不妨礙原先根據本款對本公約提出修正行動的締約國政府，在任何時候依據本條第（2）或第（4）款採取

它所認為適當的任擇其一的行動。

（4）經過會議的修正：

（a）經某一締約國政府請求，同時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締約國同意，本組織可召集各政府會議，以考慮對本公約的修正；

（b）每一修正案如經上述會議出席並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即應由本組織將該修正案通知所有締約國政府，以供接受；

（c）上述修正案應在締約國政府三分之二多數接受之日起12個月後生效。該修正案應對所有締約國政府生效，但在該修正案生效

前聲明不接受的締約國政府除外；

（d）根據本款（a）項召集的會議，經出席並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則在採納某一修正案時，得決定該修正案具有這樣的重

要性，即任何締約國政府根據本款（c）項提出聲明，並在修正案生效後12個月內仍不接受此項修正，則在上述期限屆滿時，應停止

該政府作為本公約締約方。

（5）本組織應將根據本條生效的任何修正案及每一修正案將生效的日期，一併通知所有締約國政府。

（6）根據本條規定所作的任何接受或聲明，應以書面交存本組織。本組織收到此項接受或聲明，應通知所有締約國政府。

第 19 條

退出

（1）任何締約國政府，在本公約對該政府生效滿 5 年後，可以隨時退出本公約。

（2）退出本公約，應以書面通知本組織。本組織應將它所收到的退出本公約文件和收到日期，通知所有其他締約國政府。

（3）退出本公約，應在本組織收到退出文件一年後，或文件中可能指定的較長期限後生效。

第 20 條

領土

（1）（a） 如聯合國是某一領土的管理當局，或任何締約國政府對某一領土的國際關係負有責任，應儘速與該領土當局協商或採取

適當措施，盡力使本公約適用於該領土，並可隨時用書面通知本組織，聲明本公約擴大適用於該領土；

（b）自收到通知之日或通知中可能指定之日起，本公約即開始擴大適用於通知中所述領土。

（2）（a） 根據本條第（1）款（a）項提出聲明的聯合國或任何締約國政府，自本公約擴大適用於該領土之日起滿 5 年後，可以隨

時用書面通知本組織，聲明本公約停止擴大適用於通知中所述領土；

（b）自本組織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或通知中可能指定的較長期限以後，本公約即停止擴大適用於該通知中所述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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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組織應將根據本條第（1）款擴大適用於任何領土，和根據第（2）款終止此項擴大適用事項，通知所有締約國政府，並逐

一說明本公約擴大適用或終止擴大適用的日期。

第 21 條

交存和登記

（1）本公約應交存於本組織，本組織秘書長應將核證無誤的本公約副本，分送所有簽署國政府和所有加入本公約的政府。

（2）本公約一經生效，根據聯合國憲章第 102 條，本組織秘書長應將公約文本轉送聯合國秘書處，以供登記和公佈。　　

第 22 條

文字

本公約用英文和法文寫成，計一份，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用俄文和西班牙文寫成的正式譯本應與簽署的原本一起存放。

經各國政府正式授權的下列各代表，特簽署本公約，以昭信守。

1969 年 6 月 23 日訂於倫敦。

––––––––––

附則 I

測定船舶總噸位和淨噸位規則

第 1 條

總則

（1）船舶的噸位應包括總噸位和淨噸位。

（2）總噸位和淨噸位應根據本規則各項規定予以測定。

（3）新奇型式船艇的總噸位和淨噸位，由於其構造的特點，以致不能合理應用或難以實用本規則各條規定時，應由主管機關決定

其總噸位和淨噸位。如果噸位是這樣決定的，主管機關應將為此採用的方法細節通知本組織，以便分送各締約國政府，供其參考。

第 2 條

附則中所用名詞的定義

（1）上甲板

上甲板是指最高一層露天全通甲板，在露天部分上的一切開口，設有永久性水密關閉裝置，而且在該甲板下面船旁兩側的一切開

口，也有永久性的水密關閉裝置。如船舶具有階形上甲板，則取最低的露天甲板線和其平行於甲板較高部分的延伸線作為上甲板。

（2）型深

（a）型深是指從龍骨上面量到船舷處上甲板下面的垂直距離。對木質船舶和鐵木混合結構船舶，垂直距離是從龍骨鑲口的下緣量

起。倘船舶中央橫剖面的底部具有凹形，或裝有加厚的龍骨翼板時，垂直距離是從船底平坦部分向內延伸與龍骨側面相交的一點量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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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具有圓弧形舷邊的船舶，型深是量到甲板型線和船舷外板型線相交之點，這些線的延伸是把該舷邊看作是設計為角形的；

（c）當上甲板為階形甲板，並且其升高部分延伸超過決定型深的一點時，型深應量到此甲板較低部分的延伸虛線，此虛線平行於

甲板升高部分。

（3）寬度

寬度是指船舶的最大寬度，對金屬殼板的船，其寬度是在船長中點處量到兩舷的肋骨型線，對其他材料殼板的船，其寬度在船長

中點處量到船體外面。

（4）圍蔽處所

圍蔽處所是指由船殼、固定的或可移動的隔板或艙壁、甲板或蓋板所圍成的所有處所，但永久的或可移動的天蓬除外。無論是甲

板上有間斷處，或船殼上有開口，或甲板上有開口，或某一處所的蓋板上有開口，或某一處所的隔板或艙壁上有開口，以及一面未設

隔板艙壁的處所，都不妨礙將這些處所計入圍蔽處所之內。

（5）免除處所

雖然本條第（4）款有所規定，本款下列各項（a）至（e）所述處所仍應稱為免除處所，不計入圍蔽處所容積之內。但符合以下

三條件之一者，應作為圍蔽處所：

——設有框架或其他設施保護貨物和物料的處所；

——開口上設有某種封閉設備；

——具有能使開口封閉的建築物。

（a）（i） 甲板上建築物內某一處所，它面對高度為全甲板間的端部開口，且開口上沿板的高度不超過其鄰近甲板橫樑的高度25mm

（1in），如開口的寬度等於或大於該開口處甲板寬度的90%，則從實際端部開口起，至等於開口處甲板寬度的一半距離繪一與開口線

或面相平行的線，這個處所可不計入圍蔽處所之內（見附錄 1 中圖 1）；

（ii） 如該處所的寬度由於任何佈置上的原因，不包括由於船殼板的收斂，使其寬度小於開口處甲板寬度的90%，則從開口線起，

至船體橫向寬度等於或小於開口處甲板寬度的 90% 處繪一與開口平行的線，這個處所可不計入圍蔽處所之內（見附錄 1 中圖 2 、 3 、

4）；

（iii） 如果兩個處所由一間隔區分開，而且間隔區除了舷牆和欄杆外是完全開敞的，則可按（a）（i）或（ii）的規定將其中一個或

兩個處所免除量計；但如果兩個處所之間的間隔距離小於間隔區甲板最小寬度的一半，就不適用這種免除（見附錄1中圖5和圖6）；

（b）在架空露天甲板下的處所，其開敞的兩側與船體除了必要的支柱外並無其他連接。在這種處所，可以設置欄杆、舷牆及舷邊

上沿板，或在船邊安設支柱，但欄杆頂或舷牆頂與舷邊上沿板之間的距離，應不小於0.75m（2.5ft），或不小於該處所高度的l/3，以

較大者為準（見附錄 1 中圖 7）；

（c）伸展到兩舷的建築物內的處所，其兩側的相對開口的高度不小於0.75m（2.5ft），或不小於建築物高度的1/3，以較大者為準。

如果這種建築物只在一側有開口，則從圍蔽處所中免除計量的處所僅限於從開口向內最多伸到該開口處甲板寬度的一半（見附錄1中

圖 8）；

（d）建築物內，直接位於其頂甲板上無覆蓋的開口之下的某一處所，倘這種開口是露天的，則從圍蔽處所中免除計量的處所僅限

於此開口區域（見附錄 1 中圖 9）；

（e）由建築物的界限艙壁形成的某一壁龕，這種壁龕是露天的，其開口高度為甲板間的全高度，無封閉設備，而且壁龕內寬度不

大於其入口處寬度，同時從入口伸至內壁的深度不大於入口處寬度的 2 倍（見附錄 1 中圖 10）。

（6）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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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列人員外，均為旅客：

（a）船長和船員，以及在船上僱用或從事該船任何業務的其他人員；

（b）一週歲以下的兒童。

（7）載貨處所

淨噸位計算中所包括的載貨處所，是指適宜於運載由船上起卸貨物的圍蔽處所，而且這些處所已經列入總噸位計算之內。上述載

貨處所應在易於看到的地方用字母 CC（貨艙）作永久性標誌，字母的高度應不小於 100mm（4in），以便查核。

（8）風雨密

風雨密是指在任何海況下，水都不會浸入船內。　　

第 3 條

總噸位

船舶總噸位（GT）應按下述公式決定：

GT=K1V

其中：

V= 船舶所有圍蔽處所的總容積， m3；

K1=0.2+0.02 log10V（或取附錄 2 表中所示）。

第 4 條

淨噸位

（1） 船舶淨噸位（NT）應按下述公式決定：

NT= K2Vc ( 4d ) 2 + K3 ( N1+ 
  N2  )

3D 10

式中：

（a） 因素( 4d ) 2 應不大於1；
3D

（b） K2Vc ( 4d ) 2 應不小於0.25GT；
   3d

（c） NT應不小於0.30GT；

其中：

Vc= 各載貨處所的總容積， m3；

K2=0.2+0.02 log10Vc（或取附錄 2 表中所示）；

K3=1.25 
GT+10000

；
10000

D= 第 2 條（2）款中所述船長中點的型深， m；

d= 本條第（2）款所述船長中點的型吃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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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不超過 8 個舖位的客艙中的旅客數；

N2= 其他旅客數；

N1+N2= 船舶乘客證書中所載准許乘客總數；當 N1+N2 小於 13 時， N1 及 N2 均取為零；

GT= 根據第 3 條決定的船舶總噸位。

（2） 關於本條第（1）款中所指的型吃水，應為下述吃水之一：

（a） 對於適用現行《國際船舶載重線公約》的船舶，其吃水相當於按該公約所勘定的夏季載重線（木材載重線除外）；

（b） 對於客船，其吃水相當於按現行《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或其他適用的國際協定所勘定的最深分艙載重線；

（c） 對於不適用現行《國際船舶載重線公約》而按國家要求勘定其載重線的船舶，其吃水相當於按該國家要求所勘定的夏季載重

線；

（d） 對於未勘定載重線，但其吃水是按國家要求予以限制的船舶，最大許可吃水即為其型吃水；

（e） 對於其他船舶，如以第 2 條（2）款所述船長中點型深的 75% 作為型吃水。

第 5 條

淨噸位的變更

（1） 當一船的特性，如第3和第 4條所述的 V， Vc，d，N1 或N2 有改變，同時這種改變引起船舶按第 4條所決定的淨噸位增加

時，則此船的淨噸位應迅即按其相應的新特性予以測定。

（2） 對於同時按第 4 條（2）（a）和（2）（b）勘定載重線的船舶，僅需按第 4 條規定給予一種淨噸位，此淨噸位應適應於按該船

從事的業務而勘定的載重線。

（3） 當一船的特性，如第 3 和第 4 條所述的 V ， Vc ， d ， N1 或 N2 有改變，或是因該船從事的業務改變而涉及到本條（2）款所

規定的相應載重線改變，並且這種改變引起船舶按第4條所決定的淨噸位減少時，則適合此項淨噸位的新國際噸位證書（1969），應

在現行噸位證書簽發之日起 12 個月以後發給；但這項要求不適用於下述情況：

（a） 如果船舶轉移為懸掛另一國家的國旗；

（b） 如果船舶經改裝或改建，主管機關認為這種改裝或改建的性質重大，例如因上層建築拆除而需要改變原勘定的載重線；

（c） 從事特種業務而載運大量無舖位旅客的客船，例如朝聖業務。

第 6 條

容積的計算

（1） 列入總噸位和淨噸位計算中的所有容積，不管是否裝有絕緣物或類似絕緣物，對金屬結構的船舶應量到船殼板內側或結構的

邊界板內側；對其他材料結構的船舶，應量到船殼的外表面或結構的邊界內表面。

（2） 船體凸出部分的容積，應列入總容積之內。

（3） 露天處所的容積，可從總容積中除去。

第 7 條

量度和計算

（1） 容積計算中所採用的量度應取至厘米或二十分之一英尺的最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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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有關處所的容積應按一般公認的方法計算，並應達到主管機關認可的精確度。

（3） 計算應充分詳細，以便於核對。

附則 II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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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本規則第 2 條（5）的有關圖解

在下列各圖中：

O = 免除處所

C = 圍蔽處所

I = 作為圍蔽處所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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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圍蔽處所計入的部分劃有影線。

B = 開口處的甲板寬度。對具有圓形舷邊的船舶，此寬度丈量如圖 11 所示。

本規則第 2 條（5）（a）（i） 本規則第 2 條（5）（a）（ii）

圖 1 圖 2

本規則第 2 條（5）（a）（ii） 本規則第 2 條（5）（a）（ii）

圖 3 圖 4

本規則第 2 條（5）（a）（iii） 本規則第 2 條（5）（a）（iii）

圖 5 圖 6

本規則第 2 條（5）（b）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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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則第 2 條（5）（c）

圖 8

本規則第 2 條（5）（d）

圖 9

本規則第 2 條（5）（e）

圖 10

具有圓形舷邊的船舶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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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本規則第 3 條和第 4 條（1）中所述的系數 K
1

和 K
2

（V 或 Vc= 容積， m3）

對於 V 或 Vc 的中間值，系數 K
1
或 K

2
應用內插法求得。

批 示 摘 錄

透過辦公室主任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批示：

根據現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十五條第三

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及第三款的規定，許文英在政府總部輔助部

門擔任職務的編制外合同，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二日起續期一年，

並以附註形式修改該合同的第三條款，轉為第三職階特級技術輔

導員，薪俸點 430 點。

–––––––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於行政長官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 何永安

Extracto de despacho

Por despacho do chefe do Gabinete, de 14 de Julho de 2006:

Hui Man Ieng Paula — renovado o contrato além do quadro,
pelo período de um ano, e alterada, por averbamento, a cláu-
sula 3.ª do mesmo contrato com referência à categoria de ad-
junto-técnico especialista, 3.º escalão, índice 430, nos SASG,
nos termos dos artigos 25.º, n.º 3, e 26.º, n.os 1 e 3, do ETAPM,
em vigor, a partir de 2 de Outubro de 2006.

–––––––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aos 27 de Julho de 2006. —
O Chefe do Gabinete, Ho Veng On.




